
乐扶贫办字【2019】10 号

关于加强 2019 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使用监管的意见

各镇（街、区），县直有关部门、单位:

2019 年是我县脱贫攻坚巩固提升年，也是实施打赢脱贫

攻坚战三年行动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为充分发挥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的重要保障作用，进一步规范使用，强化管理，提

高使用效益，现对我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管理提出以下

意见。

一、总体思路

按照山东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加强

2019 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监管的意见》（鲁扶贫办字

〔2019〕21 号）和潍坊市扶贫开发办公室、潍坊市财政局《关

于加强 2019 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监管的意见》（潍扶

贫办字〔2019〕1 号）要求，根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有

关规定，切实发挥扶贫资金保障功能，着力巩固提升脱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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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减少和防止贫困人口返贫、新致贫，推进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战略衔接，为 2020 年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奠定坚

实基础。

二、使用方向

在严格执行《潍坊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项目管理实施

细则》基础上，用活用好资金，发挥最大效益。2019 年我县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一）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2019 年，省提前批资金 284.8 万元。其中：其他切块资

金 246 万元，雨露计划资金 22.8 万元，建档立卡工作经费

11 万元，金晖助老资金 5 万元。

2019 年，乡村振兴重大专项资金（省财政补助）70 万

元，专项用于国有贫困林场。

1、产业资金。实施县级产业扶贫项目，主要用于种植、

养殖、乡村旅游等产业扶贫项目，着力培育壮大特色支柱产

业，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致富。

2、雨露计划资金。今年继续对有子女在校接受中、高

等职业教育的贫困家庭按照每生每年 3000 元的补助标准给

予支持。

3、建档立卡工作经费。主要用于开展扶贫开发建档立

卡工作必需的宣传、培训、会议、材料印制、交通、设备器

材、信息采集录入、软件更新、动态管理、检查验收等方面

的支出。



4、金晖助老资金。根据团省委、省扶贫办《“金晖助老”

－青春扶贫志愿者行动实施方案》，今年为 166 名 65 岁以上

的，不集中供养的留守、失独建档立卡贫困老人，每人安排

专项经费 300 元，用于为老人送过冬用品，由团县委组织实

施。

5、国有贫困林场资金。由孤山林场组织实施。

（二）市级专项扶贫资金

2019 年，市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第一批）170 万元，

其中：受灾损毁项目恢复重建补助 20 万元，省定扶贫工作

重点村巩固提升补助 150 万元；市级第二批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 397 万元，其中：切块资金 47 万元，市派第一书记、市

派村支部书记扶贫资金 320 万元，成效考核奖励资金 20 万

元，宣传奖励资金 10 万元。

1、受灾损毁项目恢复重建补助资金。用于受 2018 年“温

比亚”台风造成损毁的扶贫项目进行修复重建。

2、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巩固提升资金。主要用于村内

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延伸，在完成任务基础上可以对村

扶贫产业项目进行巩固提升。

3、切块资金。用于实施县级产业扶贫项目。

4、市派第一书记、市派村支部书记扶贫资金。用于实

施扶贫项目。

5、扶贫开发成效考核奖励资金。统筹用于巩固提升脱

贫成果。



6、宣传奖励资金。统筹用于扶贫宣传工作。

（三）县级专项扶贫资金

2019 年，县财政安排专项扶贫资金 511.5 万元，包括产

业发展资金 330 万元，建档立卡贫困户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

商业补充险 181.5 万元。

1、产业发展资金 330 万元，实施县级产业扶贫项目。

2、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居民医疗保险资金 181.5 万元，

用于缴纳享受政策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一档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和商业补充保险。

三、有关要求

各项目实施单位，严格按照《潍坊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和项目管理实施细则》（潍财农〔2018〕11 号》）规定要求，

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管理，加快资金拨

付和项目实施进度，确保资金早到位，项目早落地，贫困群

众早受益。

（一）要构建好分工明确、权责统一、管理到位的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使用管理机制，抓好落实。县里将进一步完善

资金使用情况调度，结合第三方服务机构做好日常督查、财

务管理、“嵌入式”审计等工作。

（二）加快预算执行和项目实施进度，进一步简化程序,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要在保障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全、项目

建设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简化资金拨付程序和审

批手续，及时足额拨付资金，提高工作效率。



（三）完善公告公示制度。严格按照上级关于完善扶贫

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充分利用政府门户

网站、政务公开栏以及广播、微信等多种形式，对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分配结果等内容进行公告公示，切实做到公告公示

内容真实、准确、及时、完整，避免出现资金公告规模不全、

不同类别不同批次资金合并公告以及公告时间不及时、公告

内容不规范等问题，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四）在项目实施、方案编制、资金管理过程中，遇到

问题可及时与县扶贫办、县财政局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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